
正本 

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    函 
 

 

 

 

 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25日 

發文字號：新北市建師字第 0369 號 

速別： 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據周嘉源建築師事務所來函稱：承攬桃園市大園區舊厝段

35.36.37.38.38-1.69 地號等 6 筆宗教事業大樓(恆陽聖堂)補照工程

請求費用糾紛乙案，惠請轉知所屬會員審慎處理，請查照。 

 

說 明：依周嘉源建築師事務所 115 年 3 月 18 日 115 年度大園字第 001 號函辦

理。 

  

 
正本：全體會員 

副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、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、宜蘭縣建築 

師公會、基隆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縣建築師

公會、苗栗縣建築師公會、南投縣建築師公會、臺中市建築師公會、彰化縣建築師公

會、雲林縣建築師公會、嘉義市建築師公會、嘉義縣建築師公會、臺南市建築師公會、

屏東縣建築師公會、花蓮縣建築師公會、臺東縣建築師公會、澎湖縣建築師公會 

 

 

理事長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地址：22065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93-1號 6樓 

連絡人：莊雅淳 

電話：02-89534420#107傳真：02-89534426 

電子信箱：ntc107@ntcaa.org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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